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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鹤山市东顺化工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东顺公司”、“该公司”）位于鹤山市鹤城镇工业二区，是一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其危险化学品生

产项目于 2023 年 1 月 3 日换取江门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江危化生字［2010］0029 号），其许可范围：生产能力

为年产 10000 吨，许可品种为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60℃]（2828，不饱和聚酯树脂），有效期：2022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1 日。

东顺公司主要生产涂料、稀释剂和固化剂等危险化学品，其产品属于精细化工产品 3 类“涂料（油漆）和油墨”，是以基础化学工业生产的初

级或次级化学品、生物质材料等为起始原料，进行深加工而制取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用途、小批量、多品种、附加值高和技术密集的精细化工产品

的工厂，属于精细化工企业。东顺公司厂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的涉及的生产、储存场所为生产车间（乙类）、成品仓库（乙类）、原料仓库（丙

类）、罐区（乙类）；本次评价范围为全厂的建（构）筑物的总平面布局的符合性分析，危险化学生产项目涉及的生产、储存场所、辅助工程和安

全管理情况，并对其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安全条件及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件符合性进行评价。

（2）项目评价结论

鹤山市东顺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生产现状的危险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

规定，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的要求；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1]第 41 号，[2015]
第 79 号令、[2017]第 89 号令修订）“第二章 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条件”的相关规定，满足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换发的要求。

具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换证和主要负责人变更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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